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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本簡介旨在概述《建築地盤（安全）規例》（「規例」）第 VI 及 VII 部的各項主要
條文，讓你初步了解與挖掘工程相關的安全規定及可能適用於此類工程的其他安全
要求。此外，於 2003 年 11 月 28 日開始實施的《2003 年建築地盤（安全）（修
訂）規例》，將施加於負責某建築地盤的承建商的責任，擴展至任何直接控制上
述工程的承建商亦須承擔。如欲詳細認識這些條文，可參閱規例原文（請從網站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下載）。

《規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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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2.� 在本簡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合資格的人」 指符合下述情況的人�—
（a）�由承建商指定執行該職責，而規例規定該承建商

須確保該職責由合資格的人執行；及
（b）�因其所受的實質訓練及實際經驗而有足夠能力執

行該職責。

「建築地盤」 指正進行建築工程的地方，以及緊接該地方而用以貯存
用於或擬用於建築工程的物料或工業裝置的附近範圍。

「建築工程」 指�—
（a）�建造、架設、安裝、重建、修葺、維修（包括重

新修飾及外圍清理）、翻新、遷移、改動、改善、
拆除或拆卸《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章）
附表 3所指明的任何構築物或工程；

（b）�為預備進行（a）段所提述的工程行動而涉及的
任何工程，包括鋪築地基和鋪築地基前的挖掘泥
土及沙石工程；

（c）�為進行（a）或（b）段所提述的任何工程行動而
使用機械、工業裝置、工具、裝置及物料。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 章）的「承建商」

指以經營生意或業務方式從事建築工程的人或商號，而
該人或商號是本身獨立從事該建築工程的或是為依據與
別人（包括「國家」或任何公共機構）所訂的合約或安
排而從事該建築工程的。

《工廠及工業經營（機械的 
　防護及操作）規例》 
（第 59Q 章）的「危險部件」

指附表 1指明的任何機械部件或工業裝置部件，以及該
等部件的任何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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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控制」 就任何建築工程、工序、挖掘工程、操作或棚架的架設、
相當程度上的擴建、更改或拆卸而言，指控制該建築工
程、工序、挖掘工程、操作或棚架的架設、相當程度上
的擴建、更改或拆卸（視屬何情況而定）的進行方式。

「起重機械」 指用以升降的起重滑車、絞車、滑輪組或吊重輪，以及
吊重機、起重機、腳架起重機、挖掘機、拉索挖機、打
樁機、拔樁機或架空軌道。

「起重裝置」 指鏈式吊索、纜吊索或同類裝置，以及環圈、鏈環、吊
鈎、板鉗、鈎環、轉環或有眼螺栓。

「維修」、「保持」 指保持有效狀況、有效操作狀態及維修良好。

「機動設備」 包括推土機、壓實機、傾卸車、挖掘機、平土機、搬土
機、機車、貨車、鏟運機、卡車及任何在建築地盤內用
以處理物料的流動機器。

「工業裝置」 包括任何工業裝置、設備、裝置、機械、器具或儀器，
或其任何部分。

「原動機」 指藉下列能源提供機械能量的引擎、電動機或其他裝置�
—
（a）�水蒸汽或電力；
（b）�燃料的燃燒；或
（c）�任何其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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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 章）附表 3 所指明的 
「構築物及工程」

指�—
(a)� 任何建築物、大廈、牆壁、圍欄或煙囱，不論它

們在建造上是否完全或部分高於或低於地平線。
(b)� 任何道路、行車道、鐵路、電車軌道、纜車軌道、

纜道、架空纜車軌道或渠道。
(c)� 任何海港工程、船塢、碼頭、海防工程或燈塔。
(d)� 任何水道橋、高架橋、橋樑或隧道。
(e)� 任何污水渠、污水處理工程或濾水池。
(f)� 任何機場或與航空有關的工程。
(g)� 任何堤壩、水塘、井、渠管、暗渠、豎井或填海

工程。
(h)� 任何渠務、灌溉或河道管制工程。
(i)� 任何關於水務、電力、煤氣、電話、電訊、無線

電或電視的裝置或工程，或任何為製造或輸送電
力或為輸送或接收無線電波或聲波而設計的其他
工程。

(j)� 任何專為支持機械、工業裝置或輸電纜而設計的
構築物。

「傳動機械」 指任何軸、輪、鼓、滑輪、固定輪及游滑輪系統、聯結
器、離合器、傳動帶或其他裝置，而原動機的運動可藉
上述裝置傳送至任何工業裝置或由任何工業裝置接收。

「用」或「使用」 就任何工業裝置而言，指用於建築工程或在建築工程中
使用。

「工人」 指從事建築工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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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險
挖掘工程

危　險
挖掘工程

承建商的責任、罪行及罰則

挖掘工程的安全

挖掘工程的安全 — 規例第 39 條

3.� 在工程展開後，須按需要盡早就該等工程安排架
設以適當木料或其他適當物料造成的構築物，藉
以防止因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毗鄰的或構成該等
工程側旁的泥土、巖石或其他物料（包括廢料及
碎料）墮下或移位而使受僱於該地盤的工人受到
危害。

4.� 在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展開後，須安排合資格的人每 7天至少
一次檢驗有工人受僱工作的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的每一部分，
直至有關的工程完成或放棄進行為止。

5.� 除非已向合資格的人取得有關該次檢驗或有關任
何進一步檢驗（如需要進一步檢驗者）並按認可
格式作出和簽署的報告，否則不得進一步進行有
關的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

6.� 向合資格的人取得的按認可格式發出的報告須�—

（a）�載有各項訂明的詳情；及

（b）�包括述明有關的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及為
該目的而架設的所有構築物均屬安全及穩
固的陳述。

本條不適用於以下的情況�—

（a）�在顧及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側旁的性質及斜度以及其他情況下，不會發生泥土、
巖石或其他物料墮下或脫落以致�—

（i）� 埋沒或困着在該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或附近受僱的工人或其他人；或

（ii）�從超過 1.2 米的高度墮下擊中任何上述工人或其他人；

（b）�已採取合理足夠的其他預防措施，以確保實際從事架設構築物的人或實際從事使
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安全的工作的工人，或從事檢驗上述構築物的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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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下面地洞

危　險
挖掘工程

危　險
挖掘工程

挖掘工程的圍封 — 規例第 40 條

7.� 凡任何合法置身於地盤內的工人或其他人可
從地面的挖掘工程、豎井、坑槽或孔洞墮進
或沿其邊緣墮下超過 2米，則須�—

（a）�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在接近該
等地方的邊緣架設適當的屏障；或

（b）�穩固地覆蓋該等地方。

本條在下列時間內（及按所需或不切實可行的程度）不適用於挖掘工程、豎井、坑槽
或孔洞的有關部分�—

（a）�為供人進入，或為搬運工業裝置或設備或物料所需，以致不能有上述屏障或覆蓋
物；或

（b）�自挖掘工程、豎井、坑槽或孔洞的有關部分形成之後，架設上述屏障或覆蓋物不
切實可行。

安全防護挖掘工程的邊緣 — 規例第 41 條

8.� 須確保並無物料放置或堆叠在接近地面的挖掘工程、豎井、坑槽或孔洞的邊緣處，以免
危害任何在該等地方工作的人。

9.� 假使將負荷物或工業裝置放置在或移至地面的挖掘工程、豎井、坑槽或孔洞的邊緣附近
即相當可能造成這些地方的側旁倒塌，因而危害任何人，須確保並無上述負荷物或工業
裝置放置在或移至上述地方。

緊急逃生設施的規定 — 規例第 41A 條

10.� 如任何建築地盤的地面有挖掘工程、豎井、
隧道、坑槽或孔洞，並有理由意恐因水漲或
因水或物料衝至而對受僱於該處的人造成危
險，則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提供足夠的
設施，使一旦發生緊急事故時，受僱於該處
的人可抵達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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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安全

圍封機械 — 規例第 44 條

11.� 以下機械的有關部分�—

（a）�原動機的每個飛輪及活動部分；

（b）�傳動機械的每個部分；及

（c）�其他機械（不論是否藉機械動力推動）的每個危險部分，

� 均須加以有效防護，除非該等部分的位置或構造對在該建築地盤內的每名工人，均如已
加以有效防護般安全。

12.� 有效防護可使用以下一種或多於一種方法達到�—

（a）�自動式護罩；

（b）�固定式護罩；

（c）�互鎖式護罩；

（d）�觸覺式護罩；

（e）�雙手控制裝置。

青年清潔危險機械 — 規例第 46 條

13.� 當機械或工業裝置靠機械動力運行時，任何青年（介乎 15 至 17 歲）均不准清潔該機械
或工業裝置的危險部件。

機動設備的安全操作

須由曾受訓練及有足夠能力的工人操作機動設備 — 規例第 45 條

14.� 操作機動設備的工人須符合以下條件�—

（a）�年滿 18 歲或以上；及

（b）�曾受訓練及有足夠能力操作機動設備，但不具上述資格的工人，如在另一名具上
述資格的工人監督下，則可操作機動設備。

15.� 18 歲以下的人不得受僱向機動設備的操作員發出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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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項條文

防止吸入塵埃及煙氣 — 規例第 42 條

16.� 凡任何建築工程涉及物料的研磨、清潔、噴塗、混合或加工，引致散發塵埃或煙氣，其
性質及散發的程度相當可能傷害受僱從事該工作的工人的健康，則須採取所需的所有合
理步驟，以防止工人吸入該等塵埃或煙氣�—

（a）�提供足夠的通風；

（b）�設置及使用適當的呼吸器具；或

（c）�設置及使用其他有效設施。

保護眼睛 — 規例第 43 條

17.� 如在任何建築地盤進行的工序引致產生物料微粒
或塵埃，而其產生方式相當可能致使物料微粒或
塵埃進入或損害從事該工序的工人的眼睛，則須
確保�—

（a）�有提供適當的眼罩或有效的護屏，以保護
工人；及

（b）�工人使用獲提供的眼罩或護屏（視屬何情
況而定）。

使用電力 — 規例第 47 條

18.� 凡受僱的工人可接觸到任何帶電的電纜或器具，必須在建築地盤有關工程展開之前及工
程進行期間採取措施（不論使電纜或器具不帶電或使用其他方法），以防止工人受到帶
電的電纜或器具所危害。

19.� 如有充電的架空電纜或器具，必須採取預防措施，藉設置足夠及適當放置的屏障或其他
設施，以防止電纜或器具對受僱於建築地盤的工人造成危險（不論危險是否由於起重機
械接觸到電纜或器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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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頭盔 — 規例第 48(1) 及 48(1A) 條

20.�受僱於建築地盤的每名工人須獲提供適當的安全頭盔。

21.� 須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確保工人如無配戴着適當的安全頭盔，
則不得逗留在建築地盤內。

保護工人免受墮下物料所傷 — 規例第 49 條

22.�須採取所需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在建築地盤內任何地方
工作的工人遭墮下的物料或物體擊中。

23.�在涉及使用棚架物料、工具、其他物體及物料的
建築地盤，須採取步驟以確保�—

（a）�如有可能造成在建築地盤或附近的人受傷
害，則不得將棚架物料、工具、其他物體
及物料從高處擲下、傾倒或投下；及

（b）�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利用起重機械或起重裝置以安全的方式妥善地將棚架物料、
工具、其他物體及物料降下。

24.�如遇以下情況，須採取所需的所有合理步驟，以保護受僱於
地盤的工人，使其免受墮下或橫飛的碎料所傷�—

（a）�妥善降下負荷物並不切實可行；或

（b）�建築物或其他構築物的任何部分正遭拆卸或已折斷。

工作地方的照明 — 規例第 50 條

25.�凡有工人須或獲准（不論明示或默示）—

（a）�在建築地盤的任何地方工作；

（b）�使用前往該地方的任何通路；

（c）�身處建築地盤的任何部分，而該處正進行升起
或降下負荷物的操作；或

（d）�在任何危險孔洞的附近（不論該孔洞是在地面
或是在構築物內），

� 該地方、通路、部分或孔洞須有足夠及適當的照明，
達到足以保障該工人安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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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釘子 — 規例第 51 條

26.�如從任何木料或物料上突出的釘子或其他尖銳物體會對
受僱於建築地盤的工人造成危險，則不得有該等木料或
物料在建築地盤使用或被留在建築地盤上。

在建築地盤存放的物料 — 規例第 52 條

27.�下列用作通道的地點均須保持不被無需即時使用的鬆散
物料所阻塞�—

（a）�平台；

（b）�木板路；

（c）�樓面；及

（d）�其他地方。

28.�存放或貯存的物料不得有以下情況�—

（a）�在任何地方不牢固地堆叠而對受僱的工人造成危險；及

（b）�物料的堆叠方式使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樓面或其他部分負荷過重並變得不安全。

防止遇溺 — 規例第 52A 條

29.�凡任何建築地盤位於水上或與水毗鄰，而
工人會有墮進水裏遇溺的危險，則須�—

（a）�提供適當的救生設備及保持該設
備在有效狀況；及

（b）�採取措施，安排迅速拯救有遇溺
危險的人。

30.�凡工人有從陸地或從水上或與水毗鄰的構築物或從浮台墮入水中的特殊危險，則須設置
穩固的圍欄，以防止工人墮入水中。

根據本條設置的圍欄，可按所需的時間及程度移去或暫不架設，以供人進入或搬運物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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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吸煙的權力 — 規例第 53 條

31.� 凡在任何建築地盤使用或擬使用易燃液體或含有易燃液體的混合物或會涉及火警危險的
物質或東西，勞工處處長（「處長」）可憑藉書面命令禁止在該建築地盤吸煙及使用無
遮蓋燈火。

32.�承建商須採取處長藉通知所指示的步驟，以強制執行有關禁令。

走火通道及滅火器具的維修 — 規例第 54(1) 及 54(1A) 條

33.��下列地方及器具須保持良好狀況，並免受阻礙�—

（a）�所有走火通道；及

（b）�設置的所有滅火器具。

衞生設施 — 規例第 55 條

34.�設置的廁所及清洗設施須�—

（a）�足夠及適當；及

（b）�提供適當的分開男女各自使用的地方（如
僱用或擬僱用男性及女性僱員 )。

躲避處及膳食設施 — 規例第 66 條

35.�負責建築地盤的承建商須在地盤提供�—

（a）�可供工人在惡劣天氣下躲避的房間或遮蔽地方；

（b）�衞生食水；及

（c）�可供工人用膳的房間或遮蔽地方，以及可供煮食用的一個或多於一個爐灶（如在
該地盤附近並無供應膳食的設施或如處長作出此項指示）。

如為供工人用膳的目的而提供的房間或地方亦可作為躲避惡劣天氣的躲避處，則承建
商無須為供工人躲避的目的而提供獨立的房間或遮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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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的備存 — 規例第 67 條

36.�每名承建商須在以下地點備存他所收到有關對任何工業裝置、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進行
的任何測試、檢查或檢驗的證明書及報告�—

（a）�在該工業裝置所在或正進行該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的建築地盤；或

（b）�如�—

（i）� 在建築地盤進行的建築工程由其展開之日起計將會在少於 6個星期的期間�
內完成；或

（ii）�在建築地盤進行的建築工程已完成；或

（iii）�設備已不在建築地盤內，

則在其辦事處（如其辦事處超過一間，則在其主要辦事處）備存。

37.�承建商須�—

（a）�在所有合理時間內，交出職業安全主任要求查閱的該承建商必須備存的證明書或
報告，以供職業安全主任查閱；及

（b）�在職業安全主任提出的要求中所指明的期間（不少於 7天）內，向該職業安全主
任交付該承建商必須備存的任何證明書或報告的副本或摘錄。

38.�任何上述證明書或報告，可在該承建商收到的日期起計 6年屆滿後予以毀滅或以其他方
式處置，但如處長事前另作指示，則屬例外。

罪行及罰則 — 規例第 68 及 69 條

39.�任何承建商違反以下各條規例，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如下�—

（a）�違反第 40(1) 條，可處罰款 400,000 元及監禁 12 個月；

（b）�違反第39(1)或 (2)、41、41A、44(1)或 (2)、47(1)、(1A)、(2)或 (3)、49(1)、(1A)、
(2)、(3) 或 (4)、53(2)、54(1) 或 (1A) 條的任何條文，可處罰款 400,000 元；

（c）�違反第42、43、45(1)或 (2)、46(1)或 (1A)、48(1)或 (1A)、50、52(1)、(1A)或 (2)、
52A(1)、(1A) 或 (2) 或 66(1) 條的任何條文，可處第6級罰款 (現為 100,000元 )；

（d）�違反第 51(1) 或 (2)、55、67(1)、(2) 或 (3) 條的任何條文，可處第 4級罰款 ( 現
為 25,000 元 )；

（e）�無合理因由而故意作出任何相當可能會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事情，可處第 6級罰
款 ( 現為 100,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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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的人的責任、罪行及罰則

受僱的人的責任、罪行及罰則

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的檢驗 — 規例第 39(3) 條

40.�對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進行檢驗或進一步檢驗的合資格的人須�—

（a）�按認可格式發出載有各項訂明詳情的報告；

（b）�簽署該報告；及

（c）�隨即向有關承建商交付該報告。

罪行及罰則 — 規例第 70 條

41.� 任何合資格的人如向承建商交付他／她明知有任何要項屬虛假的證明書或報告，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監禁 12 個月。

42.�任何合資格的人在檢驗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後，如沒有或拒絕隨即或在其後的一段合理
時間內，向有關承建商交付挖掘工程或泥土工程的檢驗報告，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
處第 5級罰款 ( 現為 50,000 元 )。

受僱的人的罪行 — 規例第 69 條

43.�任何從事建築工程的工人，如無合理因由而故意作出任何相當可能會危害其本人或他人
的事情，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 ( 現為 50,000 元 )。



14

其他人的責任、罪行及罰則

安全頭盔 — 規例第 48(2) 及 71(1A) 條

44.�任何人如無配戴着適當的安全頭盔，則不得進入建築地盤。任何人違反本條，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 ( 現為 50,000 元 )。

走火通道及滅火器具的維修 — 規例第 54(2) 及 71(2) 條

45.�任何人不得故意更改、損害、阻礙或以其他方法損壞任何走火通道或滅火器具。

46.�任何人違反�—

（a）�根據第 53(1) 條作出的任何命令；或

（b）�第 54(2) 條，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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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投訴

查詢
如你對本簡介有任何疑問或想查詢其他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宜，可與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聯絡：

電話：2559�2297（非辦公時間設有自動錄音服務）

傳真：2915�1410

電子郵件：enquiry@labour.gov.hk

你也可在勞工處的網站 https://www.labour.gov.hk 閱覽本處各項服務及主要勞工法例的�
資料，以及可透過勞工處「職安健�2.0」流動應用程式獲取最新的職安健資訊。如查詢職業
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務詳情，請致電 2739�9000。

投訴
如有任何關於工作地點的不安全作業模式或環境狀況的投訴，請致電勞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
2542�2172�或在勞工處網站填寫並遞交網上職安健投訴表格。所有投訴均絕對保密。

勞工處網站 「職安健�2.0」流動應用程式

網上職安健投訴表格

https://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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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2024-2-B173


	結構書籤


協助工具報告

		檔名： 

		Excav-CSSR Bk 2024_TC D9 web.pdf



		報告建立者：

		alice

		機構：

		



 [「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中的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1

		已通過: 29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職稱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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